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

学生集体外出报备审批表
申报部门：

	外出专业、班级
	
	外出人数
	

	外出时间
	
	外出地点
	

	带队老师
	
	活动内容
	

	申报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学生处意见
	签字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分管院领导意见
	      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分管学生处院领导意见
	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院长意见
	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党委书记意见
	      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 日




备注：

外出人数40人以下由申报部门审批；40人以上不足100人由学生处复核、申报部门分管院领导、分管学生处院领导审批；100人以上由党委书记、院长审批。
2.此表一式三份，一份申报部门留存，一份学生处留存，一份交门卫室。
